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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四川大学委员会文件

川大委〔2018〕49 号

四川大学会议管理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校会议管理，精简会议,改进

会风,提高会议效率和质量，根据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《教育部

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实施细则的实施办法》（教党

〔2018〕4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会议主要包括党代会、校党委全委会、

校党委常委会会议、教代会、工代会、校务会、团代会、学代会、

学校领导主持召开的全校中层干部（扩大）会、专门委员会（领

导小组、工作小组）会议、专题会以及学校和校内各单位主办或

承办的学术交流和工作交流会议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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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会议管理

第三条 规范。会议组织单位应提前做好会议的申请、审批、

筹备、组织等工作。

除上级要求或重大紧急事项外，不临时动议召开覆盖各二级

单位的会议，要尽量减少安排临时性会议。各单位原则上不邀请

校领导参加一般性庆典活动和各类应酬性活动，确有特殊情况，

原则上应将会议安排送学校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统一协调安

排。举办国际会议、邀请外国政要来访须严格报批。

第四条 精简。未经学校党委、行政批准，不得召开全校性

大会和工作会议。

严格控制各类纪念会、庆祝会、表彰会、测评会等；议题相

近、出席领导与参会人员基本相同的会议合并召开；前期筹备工

作能以非会议形式进行的，原则上不再召开协调会；能以文件、

电话、网络平台形式部署工作的，原则上不再召开会议。

第五条 节俭。严格控制会议会期、规模，各类会议原则上

在校内召开。

校内各单位不得到校外召开各类会议，特殊情况如确需在校

外举行的，事前须经分管或联系校领导同意（如有必要提请主要

校领导审批），并向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报备。严禁在风景

区、度假区开会，严禁借召开会议之名大吃大喝和发放纪念品，

严禁组织消费娱乐、旅游观光和与会议无关的活动。会场的安排

和布置要简洁大方、讲求实用、节约开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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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高效。会议必须主题明确、内容充实、准备充分。

控制会议规模，各类会议按照业务对口原则，只安排与会议

内容密切相关的单位及人员参加，不随意提高出席人员规格和扩

大出席对象范围，杜绝陪会现象；可由分管校领导出席的会议不

邀请主要校领导出席；会议议题单一的，原则上只安排分管校领

导出席。

简化会议议程，缩短会期，讲短话、开短会。学校党代会、

“双代会”等全校大型会议会期不超过 2 天。全校性工作会议一

般不超过 2 个半小时。一般会议不超过 2 小时。校领导在全校性

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般不超过 1 个小时，会议交流发言按需从严

安排，要紧扣主题，精心准备，每位发言不超过 8 分钟。需要安

排讨论的会议，要精心设置议题，充分安排讨论时间。讨论要简

明扼要，多提意见和建议，不要搞成工作汇报。

注重会前磋商，提交会议审议或讨论的文件及汇报材料应提

前发给参会人员。各级领导干部原则上不能缺席学校会议,确有

特殊情况不能参加的,要严格按规定请假报批,并做好会议精神

和学校各项决策的传达、贯彻、落实，切实提高执行力。

第三章 会议审批

第七条 校党委全委会由校党委常委会主持，校党委常委会

由校党委书记或书记委托的副书记主持。校党委全委会和校党委

常委会由学校党委办公室牵头组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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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校务会由校长或校长委托的校领导主持，由校长办

公室负责组织。

第九条 中层干部（扩大）会由学校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决定

召开，由学校两办负责组织；专题会由牵头部门根据工作需要报

分管校领导审批并负责组织。

第十条 专门委员会（领导小组、工作小组）会议由其下设

的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报委员会（领导小组）负责人审批并负责

组织。

第十一条 党代会由党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后，按程序提交上

级党组织审批。

第十二条 教代会、工代会由校工会提出初步意见，报校党

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后，按程序提交上级工会组织审批。

第十三条 团代会等由校团委提出初步意见，报校党委常委

会会议研究后，按程序提交上级团组织审批。

第十四条 学校主办或承办的学术交流和工作交流会议，拟

主办或承办部门须将初步意见报学校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，

由两办报请相关校领导批准。

第四章 会议组织

第十五条 校党委全委会、校党委常委会会议、校务会由学

校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负责会议准备和组织工作。会议材料

由呈报单位与相关部门协商论证后拟定，经分管校领导审批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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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按照相关要求于会前交至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。原则上

未按时提交会议材料的议题不安排上会。

第十六条 举办国际性会议应提前将方案报国际合作与交流

处审核。未经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学校名义召开会议，

任何校外单位、团体和个人不得使用校内场所举办各类活动和会

议。

第十七条 学年（学期）工作布置会由学校党委办公室、校

长办公室负责会议准备和组织协调；其他全校性工作会议由相关

职能部门负责会议准备和组织协调，相关单位配合。

第十八条 部门业务会议、专题会、各类委员会（领导小组）

会议、学校承办的各类会议等由会议牵头单位或承办单位负责会

议准备和组织协调。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参与的，会议牵头单位或

承办单位可提请分管校领导协调，其他单位配合。

第十九条 全校性大会由会务工作组或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

公室负责会议的筹备和组织工作。

第二十条 会议组织单位一般要提前一周将会议计划报学校

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，由两办统筹协调，大型会议应提前两

周以上。校内各单位举行的会议、活动，要服从学校总体工作安

排，尽量避免与学校会议相冲突。

第二十一条 会议组织单位必须加强安全意识，做好安全防

范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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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会议费管理

第二十二条 严格执行《四川大学会议费管理实施细则》（川

大校〔2016〕19 号）精神。严格控制会议费开支范围和标准，

未经批准以及超范围、超标准开支的会议费用，一律不予报销；

不得以任何方式转嫁会议活动经费，不得向下属单位摊派费用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由学校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负责解

释。

第二十四条 自本细则自下发之日起执行，《四川大学会议活

动管理实施细则》（川大委〔2014〕8 号-附件 6）同时废止。学

校其他规定与本细则不一致的，以本细则为准。

中共四川大学委员会

四 川 大 学

2018 年 6 月 29 日

中共四川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 6月 29日印发


